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撤销登记决定书

淮市监撤登字[2026]01号

当事人：淮南市兰博消防器材销售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400591425990Q
住所(住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舜耕中路201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余翼静

经查，淮南市兰博消防器材销售有限公司在陈晓宇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陈晓宇的身份信息，于2012年03月06日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并取得公司设立登记（备案），将陈晓宇登记（备案）为股东、监事。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淮南市兰博消防器材销售有限公司基本信息1份，公司登记档案1份，证明当事人基本情况。
2、撤销冒名登记（备案）申请表1份，投诉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投诉举报材料的真实性及投诉人身份核验。

3、询问笔录1份，投诉人同期身份证复印件1份（加盖当事人工作单位组织部门章），芜湖市公安局户政服务中心提供居民身份证受理信息1份，证明投诉人身份信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冒用。
4、企业信息实地核查表1份，向法人余翼静、年检代理人廖倩倩邮寄的询问通知书各1份及邮件查询截图1份；证明执法人员和当事人及相关人员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5、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截图1份、市局网站公示截图1份，税务、法院、人行三个部门征询函各1份，证明当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未提出异议。
本局认为，淮南市兰博消防器材销售有限公司在陈晓宇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用陈晓宇的身份信息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虚假公司登记材料，采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行政机关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交与其申请的行政许可事项无关的技术资料和其他材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申请人应当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已构成提交虚假材料并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

因无法联系淮南市兰博消防器材销售有限公司，2026 年2月9日，我局依法在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上公示了“淮市监撤听告字〔2026〕第1号”《撤销登记告知书》，淮南市兰博消防器材销售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我局提出任何陈述、申辩、听证意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登记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及时开展调查。经调查认定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的，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相关市场主体和人员无法联系或者拒不配合的，登记机关可以将相关市场主体的登记时间、登记事项等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 45日。相关市场主体及其利害关系人在公示期内没有提出异议的，登记机关可以撤销市场主体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七条“同一登记包含多个登记事项，其中部分登记事项被认定为虚假，撤销虚假的登记事项不影响市场主体存续的，登记机关可以仅撤销虚假的登记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八条“撤销市场主体备案事项的，参照本章规定执行。”之规定，决定处理如下：

撤销淮南市兰博消防器材销售有限公司2012年03月06日设立登记（备案）中将陈晓宇登记（备案）为股东、监事的登记（备案）事项。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淮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六个月内依法向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6年3月19日

